
附件 2： 《连锁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

湖南省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省连锁养老机构经营和服务的监督管理，提升养老机构的服务能力和

水平，2016 年 12 月 8 日湖南省民政厅委托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开展湖南

省《连锁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的编制工作。本标准由湖南省民政厅归口，由湖南康

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专门成立标准编制组，并按照工作计划开展标准的起草编制

工作。

一、《标准》的起草目的和意义

相较其他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工作而言，养老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工作起步较晚，放眼全球，

世界各国养老服务业国家标准数量较少，亦未成立专门的养老服务业标准化技术组织。随着

全球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对养老服务国际标准的呼声日益强烈，发达国家都在不断加强养老

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养老服务业标准化已成为国际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重要领域之一。养老机

构连锁经营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产业模式，具有十分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开展养

老机构连锁经营模式管理规范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体系，是推进行业标

准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必要前提。养老机构连锁经营管理规范建设有四个意义：

1.有利于养老服务业规范化发展，提升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统一连锁养老机构的管理

服务质量要求，提高行业的社会认同度，促进行业发展。

2.有利于维护服务对象和连锁养老机构的权利。由于缺乏服务标准，导致服务的内容难

以明晰，服务的优劣难以判定。这种情况下，老人或连锁养老机构的权利都有可能无法保

障。

3.有利于养老服务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养老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差和发展速度过快，

导致养老服务业的人才需求缺口很大。制订标准能为人员培训工作提供培训内容、等级评

定及培训质量的标准依据，大大降低人才培养和成长的难度，是一项行业基础工作。

4.有利于在全省范围指导养老机构开展连锁经营建设工作，提高省内养老机构的服务水

平，从而带动湖南的养老产业发展，并促进其领先全国同行业水平。



二、《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原则

1）合规性原则。该标准中有关连锁养老机构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的部分内容，是以

所搜集到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其他省市地方标准及湖南省的现状为主要参考依据，

以了解覆盖我省的现实情况基础上进行编写。并根据我省养老机构的经营能力与服务水平，

结合全国发达城市的经验基础上形成了本标准草案。

2）适用性原则。本标准是对我省开展连锁养老机构经营管理与服务作了要求，这里

的连锁养老机构是指在同一总部管理下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养老机构，使用统一管理服务模式

和标志，24 小时为集中养老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膳食服务、护理、心理慰藉、文化娱乐、

康复保健等综合性服务的养老机构。本文件所指连锁养老机构不包括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为

了标准制定的针对性和可行性，我们认为此标准所指的连锁养老机构应该加以限定。

3）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地方标准的编写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保证标准

的编写质量。

（二）制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以国家颁布的养老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以及《养老机构安全管

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老年人能力评估》、GB/T 29353-201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GB

50867-2013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等一系列标准。同时也参考了其他省市的相关标准和要

求，包括上海市《养老机构设施与服务要求》（DB31/T685-2013）、杭州市《养老机构服务

规范》（DB3301/T 0005-2012）、《长沙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试行）》、《长沙市养老机

构服务基本规范（试行）》、《郑州市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养老

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

三、《连锁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编制过程

（一）项目申报过程简介

2016 年 4 月份我司申报了《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湖南省地方标准立项，

成立了项目工作组，组织进行前期调研工作，收集相关的资料，并进行了标准大纲的制定、

形成和讨论，于 2016 年 12 月份因国家标准《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进入征求意

见稿阶段，该标准主要是对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提出框架性要求，同类地方标准无需提出

更严格要求，因此根据《标准化法》规定，《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地方标准暂

无起草必要。目前国内在养老机构连锁经营方面的相关标准暂为空白，缺乏指导性的依据，

急需制定该方面的标准，以进一步推动养老服务产业全面、规范地发展。养老机构连锁运营

模式是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公司近年来积极探索和推进



该模式，积累了一定的人才资源和运营经验，具备起草《连锁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

的基础，因此，我司于 2016 年 12 月份申请将《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变更为《连

锁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

（二）成立标准起草组

2016 年 4 月份，标准制定计划任务下达后，成立了由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组成的标准起草组。

2017 年 6 月份，对标准起草组成员进行了部分调整。

（三）收集资料

2017 年 3 月份，针对《连锁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再次组织进行前期调研工作，

收集相关的资料，研究国内外行业标准体系。

（四）研制标准草案

2017 年 5 月份，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并讨论确定标准框

架，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17 年 6 月份，通过进一步调研和讨论，形成地方标准初稿。

2017 年 10 月份，通过进一步的补充调研工作，收集相关资料。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份，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多次沟通讨论，结合调研内容及对补充

搜集的资料分析，重点从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人员要求、管理要求、环境与设施设备要

求、服务内容及要求、连锁运营要求、评价与改进等方面构建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初稿讨

论、修改，征求行业管理和专家意见，综合行业和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开展调研与研讨

2016 年 8 月份，标准起草工作组赴长沙市的多家养老机构开展调研工作，了解我省养

老机构经营管理与服务水平现状。

2017 年 6 月份，标准起草工作组再赴长沙市的多家养老机构开展调研工作，就标准的

主体框架结构、基本要求、人员要求、管理要求、环境与设施设备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

连锁运营要求、评价与改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2017 年 10 月份，标准起草工作组再赴康乐年华、红枫、万众和、吉祥等多家养老机构

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调研工作，收集资料，并组织召开研讨会，邀请了湖南省民政厅、省质检

局、高校及企业等 10 余名专家参会，重点征询各位专家对标准范围、框架及标准草案内容

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并根据专家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



（六）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7 年 11 月份，对标准草案的内容进行再次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7 年 11 月底，在全省范围内的民政系统开展公开征求意见工作。

四、相关技术内容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连锁养老机构的选址、建设和布局的基本要求以及经营管理服务的基本要

求、人员要求、管理要求、环境与设施设备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连锁运营要求、评价与

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直营和加盟的连锁养老机构。

（二）主体内容

本标准是对连锁养老机构的经营管理服务的要求，故对连锁养老机构、总部、直

营养老机构、加盟养老机构、自理型老人、介助型老人、介护型老人、特一级护理型

老人、特二级护理型老人、失智型老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人员要求、管理要

求、环境与设施设备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连锁运营要求、评价与改进 8 个方面提

出要求，力求通过这 8 个方面的规定，实现对连锁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服务的行为进行

规范的目的。

（三）标准相关条款说明

1）术语定义中关于老年人护理类型的分类主要参考《老年人能力评估行业标准》、

《老年人护理级别鉴定标准》

2）标准 5.4 条款“养老护理员配置要求”主要参考上海市《养老机构设施与服务

要求》（DB31/T685-2013）、杭州市《养老机构服务规范》（DB3301/T 0005-2012）、

《长沙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试行）》、《郑州市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五、本标准与国家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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